
附表七

保  證  書     編號：

立保證書人　　　　銀行（以下簡稱保證人），因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　　公司）經獲准核配無線電頻率，特依「電信事業申請衛星固定通
信用無線電頻率核配有關事項」公告（以下簡稱公告）第七點第一款及第二款規
定，向貴部保證下列事項：
一、如　　公司未能於公告第七點第三款所定期限內，取得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核發之公眾電信網路審驗合格證明，保證人於接獲貴部通知後，當即無條件
依後列保證金額如數支付貴部，並願拋棄先訴抗辯權及民法賦予保證人之一
切權利，絕無異議。

二、保證期間：自貴部收到本保證書之日起二年二個月止。
三、保證金額：新臺幣七百五十萬元整。
四、自保證期限屆滿日起五日內如未接獲貴部以書面通知保證人要求履行保證責

任時，即視為保證責任已解除，本保證書應立即作廢。
五、本件保證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照公告及其相關法規辦理。

　　此致

數位發展部　　　台照

立保證書人：

負　責　人：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